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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对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实施的处罚措施取决于解决该争议所适用的有关规范的规定，处罚的主要依
据是责行相适应原则。对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的处罚可分为固定性的取消参赛资格的体育运动处罚和附加的或者
灵活性的纪律性处罚两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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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实施的处罚措施取决于解决该争议所适用的有关规范的规定，处罚的主要依据是责行
相适应原则。对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的处罚可分为固定性的取消参赛资格的体育运动处罚和附加的或者灵活性的
纪律性处罚两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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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运动的商业化、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如何解决国际体育争议成为法学界和体育界共同关注的研究课题，而
国际体育仲裁却因其迅速、保密、费用低的特点倍受众多当事人及体育组织的青睐。国外一些国家设立了专门的
体育争议解决机构，国际奥委会为解决国际体育争议而于1984年专门成立了国际体育仲裁院(CAS)。而在我国，可
以讲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体育大国，在世界体育舞台上占有重要地位。与此相应体育争议较之以往会更多，而国内
各体育协会基本上都没有自己的仲裁机构，国家也无专门规定体育仲裁的立法。这些现实情况对解决体育争议以
及进行国际体育交流实属不利。因此，研究国外尤其是国际体育仲裁制度，也会对我国体育争议解决制度的建立
有所帮助。而且，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召开带来的一系列法律问题也要求我们跟上国际形势，与国际接轨，故也
有必要了解和借鉴国际体育界的体育仲裁制度，使之对构建我国的体育争议解决制度能够有所裨益。 
    在国际体育运动领域因使用兴奋剂而引起的争议是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的争议中最主要的类型。因为兴奋剂
的使用种类和方法在不同体育运动项目之间是不同的；禁用的兴奋剂的种类一直在不断发展中；而且不同的体育
协会或联合会的章程以及某体育联合会与其成员协会的章程对禁用的兴奋剂的种类往往有不同的规定，这样就容
易产生争议，尤其是在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生效之前的体育运动中更是如此。 
    体育运动需要公开、公平的竞争。使用兴奋剂是一种作弊行为，是与体育运动相对立的。服用兴奋剂的行为
违背体育道德、医学道德，有悖于公平竞争的精神，并且与尊重运动员身体健康、构成奥林匹克运动基石的基本
原则背道而驰，也践踏了由国际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以及各国奥委会所颁布的竞技体育的法规。同时，
它也腐蚀了使用兴奋剂的运动员的道德和伦理价值，危及他们的精神和身体健康，而同时也会使整个体育界遭受
挫折。控制兴奋剂是防止体育运动作弊这种有害方法的主要形式。国际体育仲裁院作为国际体育运动领域中的主
要裁判机构，其审理的有关兴奋剂的争议对于兴奋剂的预防和控制起着重要的作用，对规定兴奋剂问题的有关规
范的完善有着借鉴作用，同时其裁决的制裁措施对于一般的运动员也有一定的警示意义。 
    对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实施的处罚措施取决于解决该争议所适用的有关规范的规定，取消服药运动员的参赛
资格和对具体的争议所实施的处罚措施要有所区别。在处罚方面国际体育仲裁院的裁决显示了很大程度的灵活
性。仲裁院认为各个体育联合会的权力机关拥有的权力是相同的，处罚的主要依据是责行相称原则，并可以以此

作为依据而对有关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裁决进行修改。 [1]不过国际体育仲裁院指出它只能依据体育规范进行

处罚而不能自己创设处罚措施。 [2]考虑到违反兴奋剂规范的情况以及运动员的人格和品行，仲裁庭尽力根据每

个争议的具体情况来适用不同期限的处罚。在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规范框架内，对使用兴奋剂的运动员的处罚
可分为固定性的取消参赛资格的体育运动处罚和附加的或者灵活性的纪律性处罚两种形式，而在大多数的案件中
都涉及到了不允许该运动员参加某些比赛的取消参赛资格的处罚。 
    1．雅典奥运会特别仲裁分院有关兴奋剂争议裁决的案例分析 
    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除了最后一个涉及韩国选手梁泰勇和美国运动员哈姆之间的男子个人全能体操比赛
的仲裁在奥运会闭幕后转到了设在瑞士洛桑的国际体育仲裁院进行仲裁外，国际体育仲裁院雅典特别仲裁庭共仲
裁了9个争议，其中涉及兴奋剂的裁决有2例，尽管在本届奥运会上被查出服用兴奋剂的例子远远多于2例。这两个
裁决涉及的有关运动员分别是美国田径选手托里·爱德华兹以及肯尼亚拳击运动员大卫·迈亚西亚，并且都维持
了对相关运动员取消参赛资格以及禁赛的处罚。 
    爱德华兹在2004年4月进行提取尿样、5月得到的检查结果表明她服用了兴奋剂，但是她声称是理疗师给她服
用的药品中含有违禁药物。2004年6月21日美国反兴奋剂机构认为爱德华兹违反了兴奋剂规范并且应当被禁赛两



年。爱德华兹将该争议提交美国仲裁协会仲裁。根据国际田联2004-2005年度比赛规则中关于反兴奋剂的第3章第4
0.1(a)(i)条、第39.1条和第39.4条的规定，美国仲裁协会在2004年8月10日的裁决裁定对爱德华兹禁赛两年并且
取消其在2004年7月24日所取得的一切成绩，包括获得奥运会女子100米和200米短跑的参赛资格。鉴于该裁决涉及
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并发生在奥运会开幕前的十天之内，8月13日，爱德华兹向雅典奥运会特别仲裁庭提起了上诉仲
裁的请求。尽管爱德华兹也承认其体内含有兴奋剂成分，但是其主张根据国际田联第38.12条以及其后的规则应当
减轻或者取消对其的禁赛处罚。仲裁庭认为一个杰出的运动员应当有义务或责任确保其体内、组织以及排泄物中
不得含有禁用的物质；运动员在服用药品之前如果不查明其含有的成分就是有过错；上诉人没有意识到该药品含
有两种不同的物质这样一个事实就表明其本身是有过错的；对其所实施的禁赛两年的处罚并没有违反公平原则。

仲裁庭最后驳回爱德华兹的上诉仲裁请求，维持美国仲裁协会所作的裁决。 [3]这样爱德华兹不但被禁赛两年，

还没有资格参加奥运会。 
    迈亚西亚是一个肯尼亚拳击运动员。在2004年8月6日进行的兴奋剂检验中发现其尿样中含有禁用的物质。国
际奥委会执行理事会于8月10日取消了迈亚西亚参加雅典奥运会的资格并且收回了他的参赛证。迈亚西亚向雅典奥
运会特别仲裁庭提起上诉仲裁，声称自己并没有服用违禁药物，其尿样内的禁用物质是在由于过错或者在不知情
而服用其他物品的情况下产生的结果，同时还列上了队医的名单。仲裁庭裁决驳回迈亚西亚的上诉，维持国际奥

委会的裁决。 [4]  

    2．取消参赛资格 
    当已经确认某运动员因为服用了兴奋剂而呈阳性并且违反了相关体育协会的兴奋剂规范的时候，一般的处罚

措施就是取消其参赛资格。 [1]而且不管运动员是否有服用兴奋剂的意图都会产生取消参赛资格及其相应的后果

的处罚，悉尼奥运会上的拉杜坎争议即是如此。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所取得的比赛成绩应是无
效的，这也是取消参赛资格这种固定性的纪律性处罚措施的一种结果。一旦确认了服用兴奋剂的行为，将会自动
适用这种固定性或者专门的处罚措施。不管出现了什么特殊的情况，仲裁员都没有权利来决定适用另外一种完全
不同的处罚措施。不过如果适用的处罚措施的幅度较广的话也会导致出现在不同的体育联合会之间的适用不一致

的情况。 [5] 

    仲裁庭的意见是如果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兴奋剂检验结果呈阳性，考虑到其他运动员的利益，仲裁庭通常都强

制性地取消该运动员参加比赛的资格。 [2]国际体育仲裁院拒绝考虑可能会出现的争议的特殊情况或者责任相称

问题。譬如某争议涉及到因为其一个篮球运动员的药检呈阳性而取消整个篮球队参加比赛的资格，所适用的规范
被认为是明确的和毫无疑问的。相应地，尽管仲裁庭承认即使是该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也没有正确地适用其规
范，仲裁庭适用的是较相近的案例分析法。仲裁庭认为体育主管部门只能决定是否可以采取灵活的措施来处理取

涉及消该运动队的参赛资格的问题，而且该惩罚并没有达到被认为是不相称的地步。 [1] 

    另一方面，在一争议中仲裁庭基于赛前所进行的检验结果撤销了取消运动员参加比赛的裁决。仲裁庭指出反
兴奋剂条例规定的取消参赛资格的处罚仅仅适用于与比赛有关的兴奋剂检验，既然施加的附加处罚的根据即药检
阳性的结果发生在比赛之前，取消参赛资格并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该争议的仲裁员指出如果比赛前几天查出药
检呈阳性的运动员能够取得奖牌那将是令人震惊的。但是仲裁庭也强调基于赛前的药检结果而作出对运动员参加

比赛有利的裁决是武断的。 [2] 

    在另一争议中仲裁庭特别考虑到了比赛发生的特殊情况。该争议涉及到一个药检呈阳性的自行车选手。 [2]

仲裁庭注意到一个包含两种不同项目的比赛其结果也应是各自独立的。既然该运动员只是在第二次比赛后的药检
中检验呈阳性，仲裁员就不能认为他第一次参加比赛的资格也是无效的。因为该运动员有可能在两场比赛中间服

用了兴奋剂，故仲裁庭裁定第一次比赛并没有服用兴奋剂。 [2] 

    尽管某些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在其章程或条例中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也可能具有某种程度的管理该项体育
运动的自由裁量权，但是禁止某国的体育协会参加奥运会，包括不允许那些无辜的没有服用兴奋剂或者违反其规

范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至少需要明确的并且不是模棱两可的法律依据。 [2]也即，对某些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的

处罚不能触及那些无辜的没有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这也是为了保护运动员其权利需要的。 
    一般情况下仲裁庭都会遵守有关涉及固定的处罚措施的的兴奋剂规范来对有关的争议进行裁决。不过，在有
些情况下，考虑到对有关的运动员的公平性，体育仲裁院也会在不考虑有关规范的情况下作出裁决。仲裁院必须
在前后一致和合法的情况下才能作出这样的裁决，并且其修改这种固定处罚措施的合理理由不外乎是责行相适应

以及默示授权这两种原则。 [5]而且这种修改有关体育组织的裁决的依据也可以适用于后面的灵活性的处罚措施

中。 
    责行相适应原则已在前述的论述中提到，这里再简单介绍一下默示授权问题。至少在一个争议中国际体育仲
裁院基于默示授权而不是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有关明确规定修改了处罚措施。仲裁院基于默示授权改变处罚的
依据发生在澳大利亚游泳运动员瑞乐药检呈阳性之后的裁决中。因为没有自动适用禁赛两年的处罚而只是给予其

严重警告，国际泳联忽略了自己的规范。在瑞乐案后涉及一法国游泳运动员的争议被上诉到了体育仲裁院。 [1]

基于国际泳联在瑞乐争议中的行为，仲裁庭减少了对该运动员的处罚，同时仲裁庭也承认该处罚的适用有一定程
度的灵活性并且它与该案件的具体情况是相适应的。 
    3．附加处罚 
    附加的纪律性处罚涉及的是在取消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的参赛资格后再对其进行的惩罚的量度。基于服用的
兴奋剂的种类以及是否初次服用为依据，这些处罚措施是不同的。另外，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也可以根据对禁用
的兴奋剂进行检验的结果在其规范中对处罚措施规定某些变动。这后一种情况是与前述固定性的取消参赛资格或
者比赛成绩的处罚相对应的灵活或者滑动的纪律性处罚措施。不过，附加的譬如有固定的禁赛期限纪律性处罚也

可以具有某种程度的固定性的性质。 [5] 

    因为服用的兴奋剂的类别不一样，对其所施加的处罚也可以有所不同。奥林匹克运动反兴奋剂条例就是一个
很好的服用不同种类的兴奋剂适用不同处罚的一个例子。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该条例仅仅在奥运会上适用以及对那
些选择适用该条例的有关组织适用。在某些情况下禁用的兴奋剂只能是那些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明确宣布禁止使

用的兴奋剂。 [1]而且，不同的体育联合会也可能对服用同一种类的兴奋剂规定不同的禁赛期限，这样就在不同

体育组织之间造成某种程度上的不一致。另外，那些禁用药物名录中没有规定但是具有提高比赛成绩的作用的物
质以及新的诸如利用基因技术提高比赛成绩的方法的适用则对国际体育仲裁院以及有关的体育组织提出了挑战，
如何应对这些新的兴奋剂问题还需要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 
    如果体育联合会的规范还规定了附加的处罚，这些处罚通常被认为是强制性的。然而，对处罚的度量国际体
育仲裁院适用的是一种灵活的方法。在确定灵活性的附加处罚的度量时将会把具体争议中当事人的主观因素考虑
进去。在一咨询意见中体育仲裁院指出欧洲理事会反兴奋剂公约第7条第2段以及国际奥委会宪章A.1.3的规定要求



尊重自然正义原则，承认运动员的基本权利，确保运动员能够得到一个公正的裁判。这种规定意味着在对服用兴

奋剂的运动员实施处罚时允许仲裁庭考虑具体争议的特殊情况。 [1]然而，通常是运动员提供的证据表明为什么

应当减轻对其实施的最大程度的处罚, 而且是否具有服用兴奋剂的意图也应当作为减轻处罚的一个重要因素。只

有在仅有的几个争议中仲裁员认为他们应遵守严格规范的约束而不能考虑降低处罚标准。 [2] 

    国际体育仲裁院认为，原则上仲裁院有义务适用体育组织有关固定处罚期限的规范。相应地，在此类情况下
仲裁庭将会自动适用有关体育组织规定的禁赛处罚。只有在有关体育组织规定的规范有违一般法律原则，或者其
适用是武断的，或者从表面上看来其规定的处罚措施被认为是过重或者有失公平的情况下仲裁院才能对处罚措施
进行干涉。只要体育组织的内部裁判机构在其规范规定的范围内恰当地处理了有关争议，国际体育仲裁院的意见
是它不能根据该体育组织的规范就该裁决的处罚是否公平和适当进行审查。该体育组织的内部裁决结构最有权力

来根据有关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事实来决定适用什么规范和处罚是公平和适当的。 [6]这种裁决忽略了国际体育

仲裁院仲裁庭的管辖权。根据体育仲裁规则第57条仲裁庭有权利审重新理每个争议并且因此享有和体育联合会同
样的权力。因此，如果对运动员的处罚显得极度的不相称，仲裁庭有减少处罚的一般性权力。不过在最近的一个

裁决中，仲裁院指出减少体育组织规范规定的处罚期限是错误的。 [7] 

    考虑到每个兴奋剂争议的具体情况，仲裁庭也在其他不同的争议中强调应当适用一个灵活的纪律惩罚制度。 
[1]即使在那些规定的是固定惩罚措施的兴奋剂案件中，仲裁庭也是尽力纳入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因此，仲裁庭认

为在对具体案件进行审理的过程中他们有权利引入这种灵活性。仲裁庭认为如果运动员能够证明其有较低程度的
过错或者甚至根本没有过错，考虑到被指控运动员的过错程度体育联合会在其实施的处罚中可以有一定的灵活
性。尽管对于体育联合会来讲这可能会是难以负担的，但为了公平对待有关的运动员这可能是必要的。 
    最后，仲裁庭在后来的一个裁决中强调，毫无争议，国际体育仲裁院有权利对兴奋剂案件中的处罚进行修

改。 [1]在所有的兴奋剂案件中仲裁庭都要审查被指控运动员承担的责任与其的过错是否相适应这个普通的原

则，而几乎不考虑那些可能规定固定处罚期限的体育联合会的规章，因此在大多数的案件中为了确定处罚的期限
仲裁庭都要考虑具体争议的具体情况，譬如前述运动员在被查出药检呈阳性之前的行为将会起很大的作用。另
外，也要考虑运动员体内含有禁用药物不一定具有提高比赛成绩的效果这样一个事实。在一裁决中仲裁员确认了

使用兴奋剂的行为，但考虑到了案件的特殊情况却撤销了这种处罚。 [1] 

    根据体育仲裁规则第57条的规定，体育仲裁院有权对争议的事实和法律适用进行审查，这就意味着仲裁庭对
实施什么样的处罚有自由裁量权，只要仲裁庭认为某种处罚是适当并且在有关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规范范围之
内，它就可以对有关的体育组织所制定的处罚措施进行修改。在一争议中，因为某教练向其游泳选手提供了含有
禁用物质的药丸而使得该运动员药检呈阳性。国际泳联的规范规定，“一旦教练向其运动员提供禁用物质的事实
被查明，该教练将可能被禁赛至终生”。据此国际泳联警告了该教练并对其实施了禁止执教一年的处罚。该争议
上诉到体育仲裁院之后，根据国际泳联规定的从不禁赛到禁赛终生的规范，仲裁庭行使自由裁量权而将对该教练

的禁赛减至7个月。 [1] 

    相反，在其他的案例中也有国际体育仲裁院在附加的灵活性处罚的范围内增加处罚幅度的例子。譬如在一有
关自行车运动员的争议中，该服用兴奋剂的自行车选手最初被禁赛6个月。在上诉到仲裁院后仲裁庭却裁定根据案

情该运动员应当得到一年的禁赛处罚，这也是有关规范规定最长的处罚期限。 [2]在另一个争议中某自行车选手

也被禁赛6个月，但是仲裁庭裁定将其禁赛处罚延长至9个月(1998年7月14日至1999年4月13日)，并且自1999年1月

21日起后的两个月加三周的时间暂缓执行对该运动员的禁赛处罚，因为该阶段没有比赛。 [2] 

    在一些相关的体育联合会规范规定暂缓执行的案件中，仲裁庭也是实行暂缓执行。仲裁庭认为在此类暂缓执
行的情况下它不应干涉体育主管部门的权力。因此，仲裁庭必须承认暂缓执行最多只能是所实施的处罚的一半。 
[2]然而，在较早的一个案件中根据国际自联关于有权决定暂缓执行的规范仲裁员运用了这项权力，并指出仲裁庭

的这项权力是可以自由裁量的。 [2]即使有关的规范没有明确规定暂缓执行处罚，根据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以及

特殊原因在实施处罚时有时也可以允许此类暂缓执行。 [1] 

    前已述及对于那些有一定灵活性的处罚措施的规定，体育仲裁院有自由裁量的权利。不过，仲裁院并不总是
对上诉争议的有关处罚进行修改，而是在大多数情况下都遵守有处罚权的体育组织所作出的决定。譬如，体育仲
裁院确认了对一个使国际泳联蒙受耻辱的意大利游泳教练禁赛一年的处罚。国际泳联的规范规定：“任何使游泳
运动蒙受耻辱的成员都有可能会受到处罚。”仲裁庭认为，根据该案情，国际泳联所实施的处罚是适当的，因此

维持该处罚。 [5]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国际体育仲裁院并不能以此为依据来代替单项体育联合会实施惩罚，并且此种涉足将会削
弱体育组织制定自己规范的权力。仲裁院通过自己制定适当的裁决来代替体育联合会的规范就好像是在行使体育
联合会保留的某些制定规范的职能，这种行为最好要适可而止。另外仲裁院修改裁决的行为将会激励当事人将争
议上诉到体育仲裁院，尤其是在裁决的依据不明确和在没有任何特别合理的根据的情况下作出随意以及前后不一
致的纪律性处罚的时候更是如此。这种行为最终可能会导致某些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废除它们与体育仲裁院签署

的把其作为兴奋剂争议的最终上诉机构的仲裁协议。 [5] 

    4．简短的结语 
    前述研究表明国际体育仲裁院已成为世界反兴奋剂斗争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可以对被指控运动员的权
利实行有效的保护，并且能够确保反兴奋剂的斗争坚持下去。在最近几年国际体育仲裁院已经作出了一系列有关
兴奋剂争议的印象深刻的裁决，为制定国际判例提供了一个独特的例子，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保障有关的运
动员和体育联合会的法律利益。而且尽管国际体育仲裁院的裁决从专业上来讲是比较特殊的，但它仍表明对国际
体育运动中的兴奋剂问题的控制政策和有关规范正在逐渐地走向一致和统一。 
    然而，国际体育仲裁院仍有改进的余地。如上所述，有时我们对法律概念有某种程度的不理解。有些裁决偶
尔解决了这种不确定性，将来也理应如此。这些不一致现象是由于仲裁员的权利只被限制在解释规范这样一个事
实，而一个比较和谐的标准要求则会触动国际体育仲裁院的管辖权。另一方面，需要承认的是具有不同法律文化
背景的仲裁员在对法律概念的理解上可能会有某种程度的不同。解决不同法律文化之间的冲突是国际仲裁的特点

之一，这样也使得裁决具有某种程度的灵活性。 [8] 

    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兴奋剂争议的不断增加的基础是它是对体育组织制定的兴奋剂规范的解释者而不是立法
者。只有在责行相适应原则显示涉足特定争议会对作为当事人的运动员来讲能够达到公平的时候仲裁院才会插
足，而仲裁院对附加的纪律性处罚措施的修改则必须在体育联合会规范确立的范围之内。从总体上来讲国际体育
仲裁院还是严格适用了体育联合会的规范，只有在那些处罚措施明显是不相适应的时候它才会重新作出自己的裁
决。总之，作为一个上诉机构的体育仲裁院有权力来增加或者降低初级裁决组织所作出的纪律性处罚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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